
國立北門高中校運會「午休繞場」評分要點 

111年 11月 8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目的：為提振學生參與校運會之士氣，增進團結；使繞場加油制度化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 

二、評分項目：評審將依據下列三項之整體表現評分 

1. 口號內容及整齊度 

2. 加油動作整齊度 

3. 場內外秩序 

 

三、競賽規則： 

1. 午休繞場時間：校運會第一天中午 12:40起，各班（以三個年級直屬班為單位，以下

同）時間為 2分鐘，繞場表演順序於校運會前由各班推派代表抽籤。校運會第二天因午

休時間較短，故不評分，各班學生仍可在不影響賽程前提下自主發起繞場加油。 

2. 繞場場地為升旗台前方跑道及草地，各班指揮（最多 3名）可站上頒獎台指揮，惟不得

爬上升旗台，且須自備擴音器材。頒獎台上超過 3 人，或站上升旗台指揮者，每「人

次」扣繞場總分 5分，經勸告不聽者可繼續扣分。 

3. 計時依大會宣布該班開始進場計算，至該班最後一名同學離場為止，每超過 10秒扣繞

場總分 5 分；超過 10秒未滿 20秒者以 20秒計，以此類推。 

4. 午休繞場分數列入精神總錦標「午休繞場歡呼」項目，佔精神總錦標總分 20%(註)，評

審為負責本項目之處室主任。依繞場所得分數（以一百分評計）乘以 0.2，加入精神總

錦標各項成績總和中。 

5. 各班進行表演時，其他班級學生應自律，不得進入繞場場地，或在旁惡意干擾；經大會

警告仍未改善者，除扣分外，最重可取消該班參加繞場資格。 

6. 各班加油道具單件尺寸之長、寬、高均以 1.5公尺為限，並應削(磨)除鋒利邊角、人員

不得乘坐於其上。不符規範之道具不得進場，違者每件道具扣繞場總分 10分。製作道

具之應優先採用資源回收物或可重複使用之材料，減少使用膠帶、塑膠袋，愛護地球之

班級可增加繞場分數。 

7. 加油動作以舞蹈表演為主，避免危險動作(如乘坐於他人肩上)，經大會糾正仍未改善

者，最重可取消該班參加繞場資格。 

8. 繞場全程將錄影紀錄，若會後於影像中發現重大違規，大會得於閉幕頒獎前追回分數，

並以廣播宣布。 

9. 本規定未盡事宜，評審或現場主持人保有即時修正之權利，惟須以廣播方式公告周知。 

10. 如遇雨勢過大，經評審裁定得延後進行或取消。 

 

四、本規則經擴大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※註：校運會精神總錦標配分方式 
(一)休息區整齊清潔：15% 

(二)休息啦啦隊（留守人數）：15% 

(三)休息區布置：20% 

(四)檢錄、競賽之守時及秩序：10% 

(五)報名是否踴躍：20% 

(六)午休各班繞場歡呼：20% 

◎班級休息區人數及整齊清潔列為重點項目，非比賽選手應避免在比賽場地穿梭、遊蕩。 

◎實際配分方式仍應以秩序冊所載為準 


